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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秦代道路安全问题及其治理∗

王 博 凯

摘　 要：道路安全问题关乎交通秩序与国家治理，是秦交通行政的重要内容。 秦时道路交通存在诸如道桥损坏失

修、盗贼杀伤、虎患、物资截留等问题。 官府通过强力执法、完善制度等举措对此予以管控，民间百姓出行择吉信仰

背后的安全防护观念及协助捕盗活动展现了官民的协同治理。 但囿于秦政的急法与重役，终使该问题无法从根本

上得到解决，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推动秦亡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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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安全问题①关乎交通秩序与国家治理，是
秦朝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 学术界对此虽已有

讨论②，但仍存不足。 在内容上，以往研究侧重于单

一问题的讨论，缺少整体视野上的认知，对道路安全

与国家治理间关系的探讨有待深入。 史料上，缺少

对新出简牍材料的挖掘，在研究时段上也多详汉而

略秦，对秦代道路安全及其治理缺少系统研究。 有

鉴于此，本文拟结合简牍材料，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

础上对秦代道路安全问题作一专论，考察其出现的

问题、形成的原因及治理的成效，并深入探讨其与国

家治理间的关系，以期深化秦代地方社会治理的

研究。

一、秦代道路安全问题的主要表现及成因

大体上，秦代道路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道路设

施上的安全隐患、盗贼杀伤、虎患及物资截留等

方面。
１．道路设施的安全隐患

道路设施包括路面及其附属设施，路面平整和

设施完好是保证道路安全通行的基础。 但是受自然

环境影响及缺乏修缮会导致路面和道路设施损坏，
通行因此受阻。 青川郝家坪秦墓 １６ 号木牍载有秦

武王时颁布的《为田律》③：“以秋八月，脩（修）封捋

（埒），正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 九月，
大除道及阪险。”“虽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
辄为之。”④该律内容汉初仍在沿用⑤，从律令连贯

性角度看，秦至汉初，道路路面是否平整易于通行的

问题一直存在。 “阡陌”指田间道路，“癹”，即拔除。
“癹阡陌之大草”就是拔除田间道路上的大草。 “大
草”或是一些根深茎粗，长得较高的杂草，其杂乱地

长在道路上势必影响人、车通行。 “除”即修治，《礼
记·曲礼》载：“驰道不除。”郑注：“除，治也。”⑥“除
道”就是修治道路，即修治后文所言的“陷败不可

行”者。 “阪险”，《吕氏春秋·孟春纪》：“阪险原

隰”，注云：“倾危也。”⑦指道路险峻处，除“阪险”即
修缮道路上易发生危险之处。 秦时道路败绝不通现

象时有发生，《史记·陈涉世家》：“陈胜、吴广皆次

当行，为屯长。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⑧岳

麓秦简 ０５５６ 号简载：“·丞相上庐江叚（假）守书言

┗： 庐江庄道时败绝不补〈通〉┗， 节（即）庄道败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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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而行水道，水道异远庄道者， 假船 ０５５６。”⑨

“庄道”是秦代一种能并排行多辆车的大路。 《尔
雅·释宫》：“一达谓之道路。” “六达谓之庄。”⑩庐

江郡内这种大路也时常存在“败绝不通”的情况，就
更不要说偏僻小路了。 古时道路多为土路，遇到雨

水冲刷往往沟壑纵横，难以行走，《国语·周语》云：
“故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即

待雨后，赶紧修治泥泞的道路，在河流枯水期抓紧抢

修桥梁，以确保人、车行走安全。 《史记》中的“道不

通”与简文“败绝不通”均指大雨过后道路断陷、沟
壑满布导致通行困难。 一个“时”字也表明道路是

经常被破坏，这样的路况难免会造成出行危险。
“田道大草”“道路陷败”及“路有阪险”等均是秦代

陆路交通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水路交通中，水道尤其易受自然环境影响，产生

安全问题。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浮江，至湘山

祠。 逢大风，几不得渡。”又《太平御览》引庾目之

《湘州记》云：“昔秦皇欲入湘观衡山，而遇风浪，溺
败至此山而免。 因号为‘君山’。”这是秦始皇从

水路巡游南郡，遭遇风浪，险些出事故的记载，可见

天气状况对水路通行安全的影响。 此外，地势亦影

响水路交通安全，《华阳国志·蜀志》载有秦蜀守李

冰凿溷崖之故事：“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

船，历代患之。 冰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水

流因地势阻挡，冲击山崖，水流湍急，造成船毁人亡，
历代为患。 秦蜀守李冰率人凿平山崖使水流疏通，
水道通行方才安全。

２．盗贼杀伤

秦时吏民出行路遇盗贼也很常见，盗贼出没，杀
伤行人，危害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睡虎地秦简

《法律答问》载：“有贼杀伤人冲术，偕旁人不援，百
步中比垡（野），当赀二甲。” “冲术”即大道，秦时

盗贼在大路上杀伤人，旁边的行人若距离百步以内

不加援救，就要对其处罚。 又《日书甲种·除》：“外
害日，不可以行作。 之四方野外，必耦（遇）寇盗，见
兵。”“行作”及“之四方野外”都有出行之意，“日
书”是民间信仰观念的反映，显示了秦时百姓对路

遇盗贼的担忧和出行安全的关注，多少反映出百姓

对外出路遇盗贼杀伤之事的恐慌。
不仅平民出行会遇盗伤人，就连皇帝也不可避

免。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九年，始皇东游。
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 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

十日。”又《留侯世家》：“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

君。 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 秦皇帝东游，良与

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 《正义》引

《晋地理记》云：“‘郑阳武县有博浪沙’。 按：今当官

道也。”此即秦始皇东巡途中所遇“博浪沙事件”。
事件中，张良与力士持铁锤埋伏在博浪沙官道之上，
伺机刺杀正在东巡的秦始皇，虽最终仅击中副车，但
对其人身安全已构成极大威胁。 始皇三十一年（前
２１６），又发生了“兰池遇盗”案。 《秦始皇本纪》载：
“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
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秦始皇微服

夜行出咸阳途中，在兰池宫附近遭遇盗贼，武士上前

击杀，但仍有逃脱者。 这起事件就发生在秦都咸阳

附近，说明都城附近的治安情况也不容乐观。
秦时官道上每隔十数里就会设置一亭，作为治

安机构，亭的主要功能即徼巡盗贼，但即便如此，盗
贼活动依然存在。 更有甚者，在亭的附近竟还存在

多人群聚为盗的情况，里耶秦简 ９ － １１１２ 号简载：
“【廿】六年二月癸丑朔丙子，唐亭叚（假）校长壮敢

言之：唐亭旁有盗可卅人。 壮卒少，不足以追。 亭不

可空。 谒遣【卒】 （索）。 敢言之。”唐亭是亭名，
假校长即代理校长，校长是秦时管理治安的官吏，于
振波认为，校长是亭长的上司，秦汉时期设置有校长

的亭就是都亭，是为管理县内主干道路上的亭而设

置。由此推知，唐亭也应设置在主干道路上。 “唐
亭旁有盗可卅人” 表明，唐亭所在交通线附近有

“可”等三十人为盗贼。 秦及汉初，五人以上即为群

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盗律》：“盗五人以上相

与功（攻）盗，为群盗。” 可等有 ３０ 人，为群盗无

疑。 秦时群盗文献多见载，《史记·彭越列传》：“彭
越者，昌邑人也，字仲。 常渔钜野泽中，为群盗。”

《汉书·黥布传》：“布以论输骊山。” “乃率其曹耦，
亡之江中为群盗。”里耶秦简 ９－３２４１ 亦有“ 群

盗行 ”，群盗相聚于交通线附近，以劫掠为生，难
免会危及行人安全。

３．道路虎患

秦代道路虎患亦很严重，是当时道路管理的一

个难题。 虎患很早就有，《华阳国志·巴志》载：“秦
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黔、蜀、巴、汉患之。 秦王乃

重募国中：‘有能煞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虽

然“白虎为害”的具体内容并未言明，但道路伤人想

必是在所难免，虎患应是当时巴蜀道路上的通行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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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之一。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有秦二世梦白虎

故事：“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怪问

占梦。 卜曰：‘泾水为祟。’”王子今指出，秦二世

是热衷于交通活动的帝王，这一故事说明“驿道‘虎
灾’对交通安全的严重威胁确实令行者心生警

悚”。 秦代多虎现象在出土文献中也有反映，里耶

秦简载：
卅五年十月壬辰朔乙酉，少内守履出黔首所得

虎肉二斗，卖于更戍士五（伍）城父□里阳所……９－
５６＋９－１２０９＋９－１２４５＋９－１９２８＋９－１９７３

□年虎豹□ ９－１４５３

从当时百姓捕虎、卖虎肉的现象可知，虎普遍存

在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简文中不仅有虎，还有

豹等大型食肉动物的记录。 秦汉时期不仅虎患危害

道路安全，其他猛兽同样如此，《论衡·遭虎》载：
“入山林草泽，见害于虎，怪之，非也。 蝮蛇悍猛，亦
能害人。”又“行山林中，麋鹿野猪，牛象熊罴，豺狼

蜼蠼，皆复杀人”。是故王充感叹：“古今凶验，非
唯虎也，野物皆然。”可见，野兽对交通安全的危害

不可小觑，而虎患只是其中最典型、普遍的一类

罢了。
４．运输中的物资截留

道路的功能之一即为物资的输送，在运输过程

中，物资被截留现象也时有发生。 《史记·项羽本

纪》载：“章邯令王离、涉间围巨鹿，章邯军其南，筑
甬道而输之粟。”注引应劭云：“恐敌抄辎重，故筑墙

垣如街巷也。”可见，战争时期粮食的输送往往有

被敌人劫掠之险，为避此祸，在大道上修筑墙垣形成

甬道与外界隔绝。 “甬道”文献中往往指连接宫室

之间保障皇帝出行安全的设施，考虑到战争环境，这
里的甬道可能并非如应劭所云如街巷之院垣，而只

是在道路两边围上起阻挡作用的栅栏以防敌军

偷袭。
岳麓秦简中也有几条保障“丽邑伐材”及“县官

材”运输安全的秦令：
及丽邑伐材固有久刻，请明告黔首：勉承（拯）

流材，有得县官材及丽邑伐 １６２３ 材竹者，皆出置水

旁而言所近乡官，乡官亟载取，辄以令赏承（拯），勿
敢留难┖。 １６３２ 有得丽邑伐材竹久刻者，匿弗言，
与盗同法。 有能捕若诇告吏，购之如律。 １６３０

“丽邑伐材”应指为营建丽邑而砍伐的林木。
“勉承流材”显示，所伐木材的运输方式是采用河流

运送，即将材木置于河中，顺水推送，后文的“出置

水旁”也可佐证。 秦代工程建设有利用河流进行材

料运输的现象，２０１０ 年西安阎良新发现秦代石刻，
据孙伟刚研究，石刻的功用是营建秦始皇陵的“石
堂”，其运输方式即为利用石川河结冰，沿冰面运

输。被发现的石刻即是当时运输中沉入河底的一

块。 令文规定了黔首捞取“县官材”及“丽邑伐材”
的处理方式及隐匿不报的处罚规定，从中可看出，当
时在河运中存在官府木材被黔首捞取而隐匿私占的

现象。 虽然在运输中为避免材木被盗均刻有标识性

的“久”字，且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但当时故意隐匿

久刻逃避官府稽查的“黔首”应该大有人在。
影响上述道路安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自然环境因素。 前文论及的雨水对道路、

桥梁通行的影响，气候、地势对水道通行的影响均与

自然环境有关。 道路虎患亦同，王子今指出其与秦

汉经济开发程度有关，秦汉时期经济开发有限，人口

密度不大，交通路段多经过山林草密之处，此为驿道

无法避免虎患的主因。 同时还提出，虎狼冲犯人群，
入于都邑可能与大范围的自然灾变有关。

其二，主管官吏失职。 在除道、桥及缉捕盗贼等

事务中，官吏不作为亦是道路存在安全隐患的重要

原因。 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有对官吏为政的教

导，其中涉及道路修治的如“除陛甬道”“沟渠水道”
“阡陌津桥”。 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又载，
“桥陷弗为”“田道冲术不除” “ （郭）道不治” “求
盗备不具”“畏盗亭障”等都是针对基层官吏失职情

况的事实列举和批评，两相比较可知，秦对基层吏员

的教导在实际工作中未必能得到很好地贯彻，基层

主管官吏失职不作为直接影响道路交通安全。
其三，盗贼活动猖獗。 秦时多盗在《汉书·吾

丘寿王传》中有详细描述：“于是秦兼天下，废王道，
立私议。”“犯法滋众，盗贼不胜，至于赭衣塞路，群
盗满山，卒以乱亡。”这是汉人对秦政的评议，虽不

免有夸大之辞，然大体能反映当时的实际。 多盗现

象通过出土秦简也可得佐证，如里耶秦简载：
□假追盗敦长更戍 ８－３４９
□为盗贼，敢告 ８－２３１３

诸追盗贼者必相□ ９－８６５
【功（攻）盗】 ９－２９９６
群盗行 ９－３２４１

岳麓秦简《癸、琐相移谋购案》：“治等曰：群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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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杀人……●癸 曰 ： 治 等群盗盗杀人校长果

部。”秦简中类似例证很多，说明当时盗贼活动的

确很常见。 秦时盗贼不仅普遍而且凶悍，睡虎地秦

简《法律答问》：“求盗追捕罪人，罪人挌（格）杀求

盗，问杀人者为贼杀人，且斲（斗）杀？ 斲（斗）杀人，
廷行事为贼六六。”求盗在追捕盗贼过程中，二者

搏斗，其反被盗贼所杀，也就难怪岳麓秦简中会有

“盗贼弗得” “畏盗亭障”的记载了。 盗贼不仅拒捕

且敢格杀治安官吏，以至于吏员在捕盗时都会出现

畏盗情况，足见当时盗贼的凶悍。
其四，民间反秦复仇情绪高涨。 秦始皇东巡至

博浪沙遇袭，策划者即张良，其为韩人，祖上五世均

为韩贵族，年少时因秦灭韩，故立志复仇。 《史记·
留侯世家》载：“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
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

故。”又《项羽本纪》云：“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

江，梁与籍俱观。 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

口，曰：‘毋妄言，族矣！’”项羽为楚将项燕之后，
项燕为秦所杀，其与季父项梁观始皇巡游，亦表现出

明显的反叛情绪，这或是当时故六国民众普遍怀有

复仇情绪的反映。 简牍中也有类似记载，睡虎地秦

简《语书》：“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

失（泆）之民不止，是即法（废）主之明法殹（也），而
长邪避 （僻） 淫失 （泆） 之民，甚害于邦，不便于

民。”新地故有乡俗及新“黔首”抵制律令实施的

行为，造成秦法难以推行，这也体现了秦并天下过程

中楚地百姓的反抗抵制情绪。 这种情绪直至统一后

也未消除，岳麓秦简中有关于“从人”的记载：“●叚

（假）正夫言：得近〈从〉人故赵将军乐突弟└·舍人

袑等廿四人、皆当完为城旦、输巴县盐。 请：论轮

〈输〉祒等 １０２９。”关于“从人”的身份，李洪财、杨
振红均认为其是故六国参与合纵反秦之人。可见，
统一后这些反秦的“从人”依然在进行反叛活动，故
秦政府对该群体予以严厉打击。 又岳麓秦简载：
“廿六年正月丙申以来，新地为官未盈六岁节（即）
有反盗，若有敬（警），其吏自佐史以上去 （徭）使，
私谒之 １０１８。”“新地”即被秦灭亡的故六国地区，
官吏在新地为官，不到六年就出现反盗之事或有警

情者，要受惩罚。 从简文语境可看出，新地百姓的反

抗和治安局势的不稳。 新地百姓的复仇和反抗情绪

使得部分铤而走险者如张良等策划了官道上针对秦

始皇的刺杀行动。

二、秦代道路安全问题的治理措施

秦时道路安全问题不仅对普通民众，也对皇帝

的出行形成威胁，同时也影响着国家的物资流通和

日常行政。 为此，秦朝廷和百姓都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以维持道路交通安全。
（一）秦朝官府的应对措施

１．重视道路质量及修缮

秦官府在修建道路时注重道路质量，建立起一

套道路建设及修缮的管理体制。 秦时最具代表性的

道路建设工程莫过于驰道和直道，有关秦的驰道建

设，《汉书·贾山传》载：“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
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 道广五十步，
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对

“隐以金椎”的解释，服虔云：“作壁如甬道。 隐筑

也，以铁椎筑之。”颜师古注：“筑令坚实而使隆高

耳，不为甬壁也。”学界多从颜说，这个“隐”字，周
寿昌认为即“稳”，以“金椎筑之，使坚稳”。 颜氏

所言“使隆高”应是指鱼骨形的路面，中间略高，两
边低以便于排水，防止水淤积在路面上破坏道路或

者通行困难。 秦驰道修筑强调坚实，外部以土厚筑，
内以“金椎”夯实，使路基稳固。 这就保证了驰道的

修筑质量，“隐以金椎”的修筑方式也得到考古材料

的证实。 ２０１６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试掘了西安邓

家村秦汉古道路遗址，其中的 Ｌ４ 探方即秦代道路遗

存，发掘简报指出：“Ｌ４ 垫土层为夹细沙的混合土，
经夯打，土质坚硬致密，符合秦代道路‘隐以金椎’
即铁夯加固的修建方法。 尤其是加细沙的做法，增
大了路基的渗水性，又可在干燥的环境下越发坚硬。
结合其宽度 ５０ 米以上的规模，推断该道路应为官建

大道。”说明秦代道路修筑已有了一套较先进、成
规制的方法，即加固路基防止人、车长久行驶压坏道

路，同时将细沙加入增加透水性，防止雨水冲刷破坏

路面。
秦直道的修筑方法也体现出对道路安全的设计

考虑，据秦直道考古调查发现，陕西富县黄陵南桂花

段秦直道的路基上、中、下部均有夯土构筑，且夯层

厚达十几厘米。 不少夯土层中还夹杂有 ２０—３０ 厘

米的礓石，以增加路基的强度。通过考古试掘调查

得出，秦直道的修筑方法包含三要素：路土、夯土路

基（护坡）和排水沟。 夯土对一些靠沟一侧的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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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加固作用，防止塌陷和滑坡。 排水沟能及时排

去路旁积水，维护路基稳固。 且早期路面均呈现中

部高、两边略低的现象，表明秦汉时期直道修筑已注

意到排水设施的重要性。

道路质量是保障出行安全的基础，然对道路的

及时修缮亦十分关键，为此秦建立起一套运作机制。
一是以法令形式将除道时间固定化。 青川木牍

及《二年律令》的记载表明，秦时道路的修缮按照

时令定期实施，同时针对特殊情况亦不乏变通，如遇

道路损坏不可行，要随时修缮以保障通行安全。
二是建立官吏问责制度。 道路损坏失修很大程

度上是因官吏失职造成的，岳麓秦简“桥陷弗为”
“田道冲术不除”等即是对主管吏员不视事、不作为

的批评。 秦时基层官吏“不视事” “诈避事”的现象

很多，岳麓秦简《迁吏令》载：

辠当废以上及唯（虽）不当废，不视事 盈 １１４３

□不视事者，皆弗得数令郡县□□１０９１
以上及唯（虽）不盈三，一岁病不视事盈三月以

上者，皆免。 ……１８６５

可见，秦对“不视事”的官吏规定了严格的时间

期限，过期仍不视事者将面临被免的处罚。 又岳麓

秦简：

□□ 免 ， 县 官 不视 【事】若（？）主及曹事有不

当及废之、留者，尽坐之，虽有叚（假）代为行之，病

者与共坐，皆如身 １８６７……（诈）避事，所避唯（虽）

毋论，赀二甲，废。 以病故 １８６９

所谓“诈避事”即官吏因为怕犯错被连累，故意

使诈逃避职事的行为。 令文显示，县官不视事和基

层吏员行事不当要予以“废”，留下的也要全部坐

罪，患病存在假代行为者也要治罪。 对道路修缮中

不作为的官吏进行问责在秦代应是存在的。
三是确立道路修缮劳动力的征发原则。 秦时对

工程建设劳动力的征发遵循一定的原则，岳麓秦简

《徭律》载：
● （徭）律曰：补缮邑院、除田道桥、穿汲〈波

（陂）〉池、渐（堑）奴苑，皆县黔首利殹（也）。 自不

更以下及都官及诸除有为 １２５５ 殹（也），及八更，其
睆老而皆不直（值）更者，皆为之，冗宦及冗官者，毋
与。 除邮道、桥、驼 〈驰〉 道，行外者，令从户 １３７１
□□徒为之，勿以为繇（徭）１３８１。

据徭律规定，“除田道桥”所征发的劳动力包括

爵位在不更以下者以及在都官中从事雇佣活动的劳

动者，“八更”及“睆老不值更者”均要参加。 所谓

“八更”即兴徭八次而去服一次者，“睆老不值更者”
就是达到一定年龄可减免不服徭役者，这二者都具

有优待身份，即便如此，也要参加此类劳动，仅有

“冗宦及冗官者”可不参加。 对需要到外地去参与

修治邮道、桥、驰道者，则可能从家户中安排人去。
可见，秦对参与道路修缮的人员安排有明确的制度

规定，在劳动力使用上建立了一定机制。
２．防范与缉捕盗贼

盗贼活动影响路人出行安全，对盗贼的防范和

缉捕是官府整治道路治安的核心工作。 为此，秦政

府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规定。
一是实行宵禁制度。 禁止夜行是秦汉时期防范

盗贼侵扰，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的举措之一。 宵禁政

策与防范盗贼夜路伤人有关，秦始皇夜行兰池遇盗

贼，武士拼命击杀盗才保证其安全，连皇帝夜行都难

有安全保障，就更不要说一般平民了。 岳麓秦简载

有秦始皇二十年，安、宜及一不知名女子被盗杀案，
在抓捕盗贼时记载了一个场景：

●即令狱史触与彭沮、 衷 求其盗。 ●触等尽别

谮讯安旁田人，皆曰：不 智 （知）可（何）人。 即将司

寇晦别居千（阡）佰（陌）、勶（彻）道，徼（邀）迣苛视

不 （状）者。 弗得。

简文显示，官吏在讯问案发附近居民盗贼线索

无果时，即带领司寇夜晚在附近各种道路上巡视观

察。 “晦”字是夜晚之意，与后文“别居”连读。 官吏

通过观察夜行者来查找案件线索也表明，在秦汉宵

禁政策下，夜行之人有较大可能与盗贼活动有关，故
才予以重点关注。 宵禁政策在秦统一前已得到切实

执行，《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得出，即驰

去，更封传，变名姓以出关。 夜半至函谷关。 秦昭王

后悔出孟尝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驰传逐之。 孟尝君

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

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孟尝君通过

贿赂秦昭王爱妃得以逃出秦国，半夜来到函谷关，显
然关门已闭，按照关法，鸡鸣方才开关放客通行。 于

是其门人学鸡鸣才蒙混出关，说明秦国已严格执行

宵禁之策。 岳麓秦简《内史户曹令》有关于“里门”
擅开闭的规定：

廿年二月辛酉内史言：里人及少吏有治里中，数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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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闭门不出入。 请：自今以来敢有□来□□□
０４４３……啬夫吏令典、老告里长，皆勿敢为。 敢擅昼

闭里门，不出入□□，赀乡嗇夫吏，智（知）弗言，县

廷赀 ０６６５

令文多次强调“昼闭里门”的情况，昼即白天，
白天擅自关闭里门不让人或物资通行是违法行为，
要对基层主管吏员予以责罚。 那么，从令文语义反

推，夜闭里门应该就是合情合法的行为，且夜里也不

存在擅闭之说，故律令无对此的规定。 这似可看作

秦代禁止夜行的间接佐证。
二是建立专门的治安机构———亭。 秦时亭的种

类很多，文献见载的即有街亭、乡亭、市亭等。 亭大

多建在交通要道上，王彦辉对亭的分类和设置有过

讨论，认为亭的设置原则之一是不能脱离交通。 邮

亭主要设置于京师与郡国、郡国与县邑的主要交通

线上，乡亭主要设置于聚落或郡国辖域的次级交通

道路。对亭及其吏员的设置情况，《汉书·百官公

卿表》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 十亭一乡，乡有

三老、有秩、啬夫、游徼。 三老掌教化。 啬夫职听讼，
收赋税。 游徼徼循禁贼盗。 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

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班固指

出，“十里一亭”“亭有长”等皆秦制，“十里一亭”中
“里”的含义，学界也有争议，目前比较一致的意见

是“里”指道路的长度，即里程，大约每隔十里左右

设置一个亭。亭设亭长，如刘邦在秦时为泗上亭

长，亭长的职责是抓捕盗贼，《续汉书·百官志》：
“亭有亭长，以禁盗贼。”此外，参与缉捕盗贼的亭

吏还有求盗，岳麓秦简 １２２８ 号简：“·兴律曰：当为

求盗，典已戒而逋不会阅及已阅而逋若盗去亭一宿

以上，赀二甲。”岳麓秦简《尸等捕盗疑购案》：“求
盗尸等十六人追。”表明求盗具有参与缉拿盗贼的

职责。 此外，秦时在边地交通道路上还建有 “亭

障”，如岳麓秦简有“亭障不治”，里耶秦简亦见“离
乡亭鄣”等。 “亭障”是具有军事性质的治安机构，
其设置目的即是核查过路行人，缉捕盗贼，保障边地

的道路安全。
三是制定“大索”制度。 秦对盗贼的缉捕有“大

索”，即排查搜捕制度。 秦始皇巡行两次遇盗，分别

采取“令天下大索十日”及“关中大索二十日”。 大

索依据犯罪对象及程度不同，其搜索范围亦有差。
秦始皇兰池遇盗只是偶遇普通盗贼，其目的无非是

劫财掠物。 博浪沙遇袭则是张良等反秦的故六国人

密谋策划的有组织的袭击活动，对秦始皇生命及政

权都产生较大威胁，故二者的搜索范围及情急程度

也不同。
３．加强皇帝或其使者巡行地方的安全保障

秦时为保障皇帝出行安全，建立起一套安全保

障制度，如出行警跸、副车参乘、驰道专行等。然对

皇帝或其使者巡行经过地方时，地方官府如何保障

其巡行安全尚不得而知，岳麓秦简中有一则“皇帝

节游”令文，对认识该问题有益。
●皇帝节游（遊）过县，县令与一尉共└，行反

（返），丞亦与一尉共，毋竝（并）去官。 ·关内县吏

共者，乘车以下毋过五十人。 ０１７６·关外县行所宿，
吏共者乘车以下毋过八十人。 ·属车置、置食所，乘

车以下吏毋过廿人，更驾所，毋 ２１３１ 过十人 。 ·

节车乘 传置、中食所，乘车以下吏毋过廿人，更驾

所，毋过十人。 ·关外一县而共数处 ２０２４□吏佐

共。 ·行所宿令若丞、尉共者，凡毋过四人。 ·属车

置、置食所，令若丞、尉，毋过二人，更驾 ２０３２ 所 ，毋

过一 人 。 ·节车乘传置、中食所，令若丞、尉毋过二

人，更驾所，毋过一人。 令、 丞 、尉将卫卒 ２０４９

缺简

□□有它诏令，故（？）徼（？）□□赀数□□□其

县界中，县令若丞、尉一人，引各盔（归）县界，其县

共 ２０５６ 之，毋过县二人，不从令者，赀二甲。 ·廿一

２０９９

简文“皇帝节游”是理解令文内容的关键，其含

义究竟是指皇帝亲自出游，还是皇帝派遣的使者出

行，学界尚有异议。 陈松长认为，这个“节游”的语

义应该是“节车出行”的意思，并从内容上分析指

出，“皇帝节游”只能是皇帝指派的节车出行。曹

旅宁则认为其或是指皇帝巡行。 我们认为，令文

内容并没有显示出属于一方专属的接待规定，目前

还无法做到清晰界定，因此这里将其看作皇帝或其

使者巡行地方的接待规定。 从道路治安的视角审

视，秦对皇帝或其使者巡行中的安全问题做了细密

的制度性安排。
一是县尉全程随行。 ０１７６ 号简显示，皇帝或使

者巡行过县，县中要派吏员同行，前往时县令与一尉

同行，返回时，县丞与一尉同行。 另外在“属车置”
“置食所”“乘传置”“中食所”及“行所宿”也就是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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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之处均要有“尉”值守。 这个“尉”就是县尉，《续
汉书·百官志》载：“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尉主

盗贼。”王伟指出，县尉的职责除主盗贼之外，尚有

训练发弩、协助中央和各郡办理“行戍”事务等。

现在来看，其还肩负皇帝或其使者巡行过县时陪同

保障安全的重任。 从 ２０４９ 号简“令、丞、尉将卫卒”
看，秦对皇帝或其使者巡行时的治安防范是极为重

视的。
二是根据不同地域治安情况灵活安排随行人

数。 秦为保障地方县官政务的正常运行，会根据所

经地治安状况的好坏合理安排“吏共者”人数。 如

“关内县吏共者，乘车以下毋过五十人”，又“关外县

行所宿，吏共者乘车以下毋过八十人。”“关内县”
就是函谷关以内的故秦地，治安状况相对较好，因此

就减少“吏共者”人数。 而“关外县”是东方六国故

地，也就是秦简中常见的“新地”。 “新地”的治安形

势较为严峻，在治安形势严峻处，增加“吏共者”随

行人数，显然是出于保障巡行安全之目的。
４．规范交通秩序与奖励捕虎

秦代对道路交通秩序有严格的规范，不同道路

其行驶对象和要求各不相同，如驰道是皇帝的专用

道，岳麓简中还有“冲道”的记载：“●令曰、诸有乘

马者、毋敢步远行冲道、行冲道过五日〈百〉里、赀一

甲。”这些都体现了道路的等级性和“贱避贵”原

则。 但此原则背后也自然有保障交通行驶安全的考

虑。 龙岗秦简中有较多规范道路通行秩序的规定：
敢行驰道中者，皆迁之。
骑作乘舆御，骑马于它驰道，若吏【徒】 中，及

奴道绝驰道，驰道与奴道同门桥及阪

徹奴道，其故与□□□□行之，不□□ 

驰道作为皇帝的专行道，其管理是极其严格的，
若有在驰道上任意行走要处迁罪。 “骑作乘舆御”
疑指将用于骑乘的马用于驾车，有不安全因素，故为

法令所止。从后两枚简的内容看，应为皇帝出行时

要对同驰道相连接的奴道予以清道戒严。 之所以如

此规定，定然是出于保障皇帝出行安全的考虑。
此外，奖励捕虎。 秦时道路虎灾威胁路人安全，

秦政府鼓励民间捕虎，岳麓秦简载：
岁上得虎数，御史别受钱及除徭戍数。 ·二

０５０５
·南阳南郡有能得虎者，一虎赐千钱·御史移

曰：入皮肉县官，其不欲受钱，欲除 （徭）戍，如律

令。 ０５６３
·簪鸟妻缇得虎狗一，为缇夫除一岁 （徭）戍，

不欲除 （徭）戍，赐五百钱，有等比焉。 ０６５３

里耶秦简 ８—１７０ 号简亦载：“得虎，当复者六

人，人一牒，署复□于 。”百姓捕虎可得政府物质

奖励，一虎赐千钱，对想凭借此除徭戍者亦允准，即
捕得虎者还可以复除徭戍之役。 若不想复除徭戍，
可以得到五百钱的赏赐。 庄小霞对秦代“得虎复

除”制度作过详细考察，复原了复除制度的具体程

序。秦将捕虎和徭役制度联系起来，以此激励百姓

参与虎患治理，保障道路安全。
（二）秦民出行择吉信仰

除了官府以政令的方式对道路出行安全予以管

控外，秦代百姓亦有出行安全的习俗，最典型的就是

出行择吉信仰。 秦时民众出行择日，问卜吉凶是普

遍的习俗。 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有很多关于行忌

的记载，其中不少与行路安全相关：
外害日，不可以行作。 之四方野外，必耦（遇）

寇盗，见兵

离日不可以行，行不反（返）
是日在行不可以归，在室不可以行，是是大凶

丁卯不可以船行，六壬不可以船行

《日书》反映了秦民的出行观念，这些出行禁忌

既有陆行，亦有水行。 既见外出活动，亦见归途之

返，包含了秦民出行的方方面面。 刘增贵从五行的

视角解释了水、陆之行忌的成因：“陆行行于土，土
盛象征险阻多，故忌土日出行，而船行行于水，水盛

风波多，故船行忌水日。”可见五行观念与道路安

全的联系。 “外害日”不可以出行，是因为出行往往

遇见盗、兵，也显示了当时这两项活动对道路安全的

威胁，及对民众出行造成的恐惧心理。 除了出行禁

忌，《日书》中还有关于行路过程中遇到危及人身安

全行为的处置方式，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咎》载：
“人行而鬼当道以立，解发奋以过之，则已矣。”人

出行遇鬼危及安全，通过“解发”可化险为夷。 秦民

出行择吉信仰背后是对自身出行安全问题的担忧和

祈求行路平安的考虑。 一方面显示秦时道路交通条

件及治安秩序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展示出秦代民众

通过择日占卜出行吉凶，培养自身出行安全防护意

识，尽可能地规避和防范出行危险。
此外，秦代民众亦参与官府的捕盗活动，前引

《法律答问》盗贼在道路上杀伤人而旁人若不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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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协助捕盗就依律论处的记载表明，民众亦有参

与制止盗贼道路杀伤人、捕捉盗贼之责。

三、秦代道路安全问题的治理成效与得失

１．治理成效

秦时道路安全问题突出，其中最主要的是道路

自身的安全隐患和路遇盗贼伤人。 针对此问题，秦
官府和民间百姓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就治理的效

果看，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取得了一些成效，维
护了道路安全秩序。 如重视道路建设质量，考古资

料显示秦驰道、直道的设计确实有将影响道路安全

的诸多因素考虑在内，如鱼骨形路面、修建排水沟

等。 再如对道路交通的等级秩序规范，执行宵禁，建
立皇帝及其使者巡行安全保障制度等，这些措施对

防范盗贼，维持交通秩序，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重要

功用。 但整体而言，道路安全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

到解决。 终秦之世乃至两汉，盗贼猖獗，劫掠盗杀路

人的现象不绝，治而复发、久治不愈。 道路损坏、水
道不通等现象仍时有发生，道路虎患直到汉末魏晋

仍有较大威胁。总之，秦代道路安全问题的治理并

未取得实质性成效。
２．急法与重役：道路安全治理的失衡运作

究其原因，要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来审视。 早在

先秦时期，道路状况已成为衡量国家治政好坏的准

则之一。 《周礼·秋官司寇》载：“凡国之大事，比修

除道路者。”又《国语·周语》云：“定王使单襄公

聘于宋。 遂假道于陈，以聘于楚。 火朝觌矣，道茀不

可行。”“司空不视涂，泽不陂，川不梁。”“单子归，告
王曰：‘陈侯不有大咎，国必亡。’ 王曰： ‘何故？’”
“今陈国火朝觌矣，而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

障，川无舟梁，是废先王之教也。”单子借道于陈，
看到其国“道茀不可行”，“茀”，注云：“草秽塞路为

茀。”即杂草遍布道路无法行走。 主管官吏不尽

责，山泽、川道皆无修葺。 于是向定王汇报，陈国必

亡。 其原因正是道路不修治，荒废先王之教。 可见

道路通行状况是一个国家政治是否良好运行的客观

反映。
道路交通安全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从其产生、发

展到治理状况都不是孤立的，而与秦代治政有紧密

关联。 归纳来看，秦代道路安全最主要的两大问题

是道路“阪险”、“陷败不通”与盗贼的威胁，而这又

与国家的徭役征发和盗贼防治息息相关。 由此，道

路安全、徭役征发、盗贼防治三者之间建立了联系，
形成一个循环运作的过程，该过程的运作成效也就

决定了道路安全问题的最终治理效果。
前文已述及，道路陷败与自然环境和官吏不作

为有关。 秦时土路，遇雨易坏，南方多雨，自然更甚，
故有庐江庄道时坏之说，这是自然因素造成的，属不

可抗力。 基层官吏不作为也是秦代吏治的突出问

题，秦急法重问责，导致官吏人人自危，司马迁在

《李斯列传》中言：“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

危，欲畔者众。”贾谊也提出秦二世时“吏治刻深，
赏罚不当”。 秦简中多见基层官吏“诈避事” “避
为吏”“不视事”的记载也说明吏为避免问责，遂采

取消极避事的态度。 故从治道上看，秦时道路损坏

不通之事时常发生也就不奇怪了。
既然有道路损坏，就要予以修缮，而实施修缮，

征发大量民力是必备条件。 如何获取和使用民力与

秦代的赋役政策密不可分。 秦时对道路修缮有专门

的法律规定，前引岳麓秦简《徭律》对除道、桥等

道路修缮工程征发民力的标准作了明确规定，所征

发的对象为“黔首”“不更”以下爵位者、在都官中从

事劳役活动的刑徒或被雇佣的“黔首”、在官府中从

事杂役的百姓、“八更”及睆老不服更役等优待身份

者，都要参与道路修缮活动。 对需前往外地修缮邮

道、桥和驰道的，或也要从家户中征发民力。
秦时兴徭很繁重已是学界共识，修建驰道、直道

等工程自然要兴徭征发民力，但秦时兴徭多在春秋

闲时，且尚有对农时和民力的考虑。而秦民在所居

地承担的官府劳役负担比之更甚，官府的劳役征发

不仅数量大而且时间远超法定之徭。 从《徭律》看，
秦时与道路修缮有关的除道、桥等事务均被看作是

“县黔首利殹（也）”，即这些都是县中对“黔首”有

利的事务，因而也都是百姓本应该去做的事情，包括

到外地去“除邮道、桥和驰道”等，故都不能计算作

徭役。 也就是说，秦官府将与百姓利益有关的事务

看作是“无偿”劳役，不能算作百姓之徭，做完这些

也并不能抵偿其徭役，足见劳役负担之重。
如何获取大量民力来从事除道等工作呢，与秦

的急法不无关系。 正是由于秦法令严苛，尤其是连

坐之法，百姓动辄触禁犯科，又没有足够的资产进行

赎免，故沦为刑徒或通过在官府中从事杂役来赎债，
秦文献所载大量“居赀赎债”群体即源于此。 因而，
秦官府中有大批的刑徒和居赀赎债者供驱使，秦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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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赵背户村的刑徒墓即当时从事修陵劳役的

刑徒墓地，以此也足见秦法严苛，劳役之重。
然而，频繁的苛徭和沉重的劳役负担致使不少

百姓铤而走险，转为盗贼。 如刘邦少时为亭长，解徒

送骊山，徒为避免从事徭役多半逃亡，其干脆也逃进

深山转为盗贼。 黥布也是以骊山徒身份亡江中为群

盗。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二世时盗贼猖獗的

原因时云：“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

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

不止。 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 请且止

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

可见群盗并起，盗贼活动猖獗之源在于徭戍之

苦，赋役之重。 秦的重役致使社会上盗贼增多，活动

猖獗，而这自然又反过来加剧道路治安问题的严重

程度。 由此，道路安全与徭役征发和盗贼活动三者

间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秦的急法与重

役是推动其不断恶化的根源，终使该问题无法得到

有效解决。

四、结语

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是稳定社会秩序的关键环

节，亦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 秦代严

峻的道路安全形势与其施政理念不无关系，急法与

重役更是加速了道路安全治理体系的崩溃，进而造

成连环效应，终使其成为推动秦亡的加速器。 然秦

政关于道路安全治理的一些制度性举措仍有其进步

性和借鉴意义，汉唐律令对其多有承继，如唐律中的

“车驾行冲遂”“宫内外行夜”“茹船不如法”等律条

明显有对秦律令关于交通秩序、禁夜行等举措的吸

收，足见其影响深远。 秦时道路安全治理措施的某

些合理化成分亦可为当代交通安全建设提供历史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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